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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多地发生幼儿在
幼儿园受到侵害事件，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日前下
发紧急通知，在全国开展幼儿
园规范办园行为专项督导检
查。这样的专项行动很有必要。
被曝光事件虽是偶发性的个
案，但短期内多地接连发生类
似恶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已
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事关
幼儿安全，相关各方必须及时
行动起来。

正如舆论已反复指出的，

这样的专项督导检查还需要系
统性的治理作为后盾。如果没
有公共投入的实质突破，没有
学前教育资源的充分发掘，没
有幼师待遇与整体素质的显著
提高，在学前教育师资严重短
缺、托育服务供不应求的大背
景下，幼儿托育质量恐怕一时
难有实质性提升，托育幼儿的
安全问题恐怕还会在一定程度
上长期存在下去。从这个角度
来看，托育幼儿安全问题的根
本性解决需要花慢功夫。只有
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标本
兼治，避免工作重心“跑偏”。为
此，必须对简单化的“监控依
赖”思维保持足够的警惕。

面对幼儿园虐童事件，不
少 人 在 愤 慨 之 余 祭 出“ 杀
招”——— 在各个幼儿园安装监
控设备，对幼儿托育过程进行
全天候监控，家长及相关部门
可随时查看监控视频。甚至，有
企业家公开表示愿意免费为幼
儿园安装监控设备。急切、关爱
之心，清晰可见。但是，稍加思
考就会发现，这种单纯从技术
上解决问题的做法恐怕难以取
得预期效果。道理很简单，监控
设备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已经很
不容易了，就算做到了这一点，
监控设备本身也是可“操作”
的，难保监控到的画面不是有
所“选择”的。另外，监控设备也

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故障，从而
导致监控视频不完整或失真。
如果再将诸如隐私保护之类的
潜在法律问题考量在内，全程
监控的思路根本不像想象的那
么便于操作，那么容易奏效。

更何况，幼儿托育是一项
极其繁琐复杂的工作，不仅需
要大量有形的投入，更需要大
量无形的投入。就像医生一样，
幼儿教师是个技术活，更是个
良心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幼儿托育质量的是托育工作者
在精力与爱心上的付出。而这
份付出的多少取决于多种因
素，其中也包括应有的职业尊
严。监控探头“全覆盖”，全程被

“监视”的幼儿教师可能会因不
被信任而心生怨怼。而这类情
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
导致工作质量问题，甚至会“转
化”为探头看不到的虐童行为。

必要的监控虽然有助于托
育机构的监管，但是，指望通过
更严厉的监控保障托育幼儿的
安全显然不现实。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简单化的“监控依赖”
不仅表现在对监控设备的“迷
信”上，如果片面追求某种短期
治理效果，幼儿园规范办园行
为专项督导检查也会面临被简
单化的危险，唯一不同的是由
督导代替了监控。这种情况应
该避免。

可以有监控，不可有“监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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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法院难以遏制“教科书式老赖”

□史洪举

河北唐山人赵勇发布的追
债文章和视频，连日来持续引
发关注。两年前，赵勇父亲遭遇
车祸，历经数次手术后成为植
物人。肇事司机黄淑芬两年来
既未主动承担医疗费也没有真
诚道歉。直至法院判决下达，黄
淑芬仍然拒绝赔偿各项损失85
万余元。26日，记者了解到，唐
山市中级法院已冻结黄淑芬的
佣金，查封其名下相关资产，并
对黄淑芬拘留15日，还将其列

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11月27日《北京青年报》）

此事曝光后，这位网友口
中的“教科书式老赖”被拘留15
天，并被列入失信人名单。但此
事件也凸显出，在各种纠纷多
发的背景下，执行难现象亟待
重视。

众所周知，司法是社会公
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很多
受害人在求告无门后，不得不
通过诉讼手段维护合法权益。
他们将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法院
对生效判决的执行和对老赖的
惩戒上。如果欠账可以不还且
受不到任何惩戒，法律就会沦
为一纸空文。

然而必须引起重视的是，虽
然近年来人民法院的执行力度
不断加强，但依然难以根治老赖
现象。主要在于，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人们之间交往及交易增
多，纠纷随之而来，加之人们的
出行和流动成本更低，逃避责任
的机会更多。而很多法院的执行
措施过于传统，手段不强，权限
不大，力度不够，在老赖的“花
样”赖账手法前有些相形见绌，
让一些老赖长期逍遥法外。

虽然目前可以通过网络查
控老赖银行账户，但精准度和
接入该网络的金融机构有限。
一些案件需要执行法官逐一到
各银行查询、冻结，还需要到处

寻找被执行人，要想精准地查
控到挖空心思逃避责任的老赖
及其资产无异于大海捞针。这
就导致胜诉当事人的权益长时
间得不到维护，耍赖很可能成
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就是说，传统手段已不
能有效制裁精于算计、投机取
巧的老赖。必须根据科技发展
及时代进步适时采取更先进、
更强硬、覆盖面更广的手段。如
授权法院通过网络即时查控老
赖的存款、股票、房产、车辆等
各种财产，而无需到处奔波到
各个部门查询。如各个职能部
门及企业应配合法院对老赖在
出行、旅游、晋升、高消费等方

面进行全面限制……
恶意规避执行是最大的不

诚信，惩戒老赖绝非法院一家
之事。必须授予法院更大的查
控老赖及财产的权限；必须破
除部门间利益掣肘，利用互联
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信息共
享。以此构建国家层面的惩戒
体系，全方位、全领域限制老赖
的衣食住行，让其时时刻刻受到
监控和约束。如果将来能够实现
执行法官鼠标一点，老赖的各种
财产就能被查控，行踪被锁定
的理想，受害人遭殃，老赖逍遥
的尴尬局面将彻底扭转。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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